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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外患罪外，非經罷免或解職，並不得適用刑法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

法等有關刑罰之規定予以訴究，以符憲法第五十二條之意旨。

釋字第三八九號解釋（84.11.10.）

【解釋文】

勞工保險條例第四十四條規定，醫療給付不包括美容外科。又同

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於保險效力開始後

停止前發生保險事故者，始得依該條例規定，請領保險給付。勞工保

險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係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一條第二項授權訂

定，其第九部第四節第二項關於顎骨矯正手術，載明「限外傷或顳顎關

節疼痛者專案報准後施行」，乃因有此情形，始同時符合保險效力開始

後停止前所發生之保險事故，以及非屬美容外科之要件。若勞工於加

入勞工保險前發生之先天性痼疾或畸形，即不在勞工保險承保範圍。

其不支付診療費用，並未逾越該條例授權範圍，與憲法尚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勞工保險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於保

險效力開始後停止前發生保險事故者，得依本條例規定，請領保險給

付」，明示保險給付之請領，以保險效力開始後停止前發生保險事故者

為限。又勞工保險係屬社會保險，為避免浪費社會醫療資源，勞工保險

條例第四十四條又規定：「醫療給付不包括法定傳染病、痲瘋病、麻醉

藥品嗜好症、接生、流產、美容外科、義齒、義眼、眼鏡或其他附屬品

之裝置，病人運輸、特別護士看護、輸血、掛號費、證件費、醫療院、

所無設備之診療及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三條未包括之項目。但被保險人

因緊急傷病，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療院、所診斷必須輸血者，不在此

限。」顯見「美容外科」，不屬勞工保險條例第四十條所定「被保險人

罹患傷病」之範圍，不在醫療給付之列。但法律規定之內容不能鉅細靡

遺，立法機關自得就有關醫療上之技術性、細節性等專業事項，授權主

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同條例第五十一條第一項遂定有「應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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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及用藥種類與價格表支付之」之明文。

而上述勞工保險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及用藥種類與價格表，依同條第

二項，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該標準表第九

部第四節第二項關於顎骨矯正手術，載明「限外傷或顳顎關節疼痛者專

案報准後施行」之規定，意指有上述情形，其顎骨矯正手術即符合保險

效力開始後停止前所發生之保險事故，以及非屬美容外科之要件。若

勞工於加入勞工保險前發生之先天性痼疾或畸形，即不在勞工保險承

保範圍。其不支付診療費用，並未逾越該條例授權範圍，與憲法尚無牴

觸。

釋字第三九○號解釋（84.11.10.）

【解釋文】

對於人民設立工廠而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予以停工或勒

令歇業之處分，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依憲法第二十三條及中央法規標

準法第五條第二款規定，應以法律定之；若法律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

者，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始得據以發布命令。工廠

設立登記規則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工廠不依照本規則之規定申請設

立登記，或不依照核定登記事項經營，或違反其他工廠法令者，得由省

（市）建設廳（局）予以局部或全部停工或勒令歇業之處分」，涉及人

民權利之限制，欠缺法律授權之依據，與前述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

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

【解釋理由書】

對於人民設立工廠而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予以停工或勒

令歇業之處分，涉及人民工作權及財產權之限制，依憲法第二十三條

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二款規定，其處分之構成要件，應以法律

定之；若法律就其構成要件，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者，授權之目的、

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始得據以發布命令。迭經本院釋字第三一三

號、第三六○號及第三六七號等解釋釋示有案。經濟部為管理國內工廠




